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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驻场法律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和流程
按照北京法律服务网(以下简称北京法网）的设计和服务理念，任何公民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北京法网进行法律咨询，以获得及时、精准、普惠的法律帮助。对于咨询人提交的咨询问题，北京法网后台将先行过滤筛查是否符合法网的咨询要求，通过筛查的咨询问题即时提交法网平台。
北京法网驻场法律服务人员（以下简称驻场人员）通过手机APP或登录北京法网实时查看、解答咨询。驻场人员接到北京法网的留言通知消息后，应当按要求在5小时内对咨询人的问题给予解答。如确因种种原因，本人不能解答，可以安排自己所在驻场法律服务机构（以下简称驻场机构）其他有经验的人员，在自己指导下并经认可后，负责任的向咨询人解答。答复咨询人的意见，应是驻场人员本人作出或者经本人认可的。驻场机构应当建立工作团队，为本机构驻场人员解答法律咨询提供后台支持。
如果咨询人对驻场人员提供的法律咨询意见不满意，按照北京法网的设计和安排，值班人员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回访咨询人，安排其他驻场人员再次解答。
二、驻场法律服务人员工作要求
第一，关于不予解答的法律咨询问题。任何人有法律问题，均可在北京法网提出法律咨询。如果咨询的是正处于诉讼程序或者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正在办理的各类案件，以及已办结生效的各类案件，驻场人员依照规定一律不予解答。咨询人所提法律咨询问题如涉及一般性信访案件，驻场人员可以接受法律咨询，为咨询人提供法律帮助，但如涉及前述各类案件的不予解答。对于咨询人提出的法律咨询，驻场人员如认为是应诉诸法律解决的案件，则应按照法律规定告知咨询人向相关司法、执法部门告诉、申诉或者起诉，由相关司法、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关于线下法律服务委托问题。如咨询人对驻场人员的法律咨询意见感到满意，主动提出签订线下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并请解答咨询的驻场人员作为自己代理人的，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的驻场人员，应当明确告知咨询人，必须通过北京法网提出要求，由北京法网值班人员统一安排，线下与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的驻场人员或其所在驻场机构其他人员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如果驻场人员或其所在驻场机构其他人员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受理，由北京法网另行安排具有相关资质的驻场机构与咨询人接洽。提供服务的驻场人员在咨询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向咨询人招揽线下业务。
第三，关于敏感案事件法律咨询问题。首先，如果咨询人所提问题属于敏感案事件，应从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最佳角度，审慎予以解答。解答后，应立即通知北京法网值班人员，请其按敏感案事件处理。其次，对待这类法律咨询问题，要通过认真细致、专业敬业的解答，赢得咨询人信任，积极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再次，提出法律咨询解答意见后，如果对自己的解答没有把握，应立即主动提请北京法网值班人员联系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对自己的解答意见进行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和补充建议，或者由专家组成员直接为咨询人提供新的解答意见。北京法网将组建法律咨询专家组，由资深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司法鉴定人及相关专家共同组成，对驻场法律服务进行业务监督指导。
第四，关于解答法律咨询的理念、方法问题。对于咨询人提出的法律咨询问题，所有驻场人员都要遵守北京法网工作规范和服务准则。首先，对于一般性的邻里、家庭等民间纠纷，应避免“挑词架讼”，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哄骗、唆使咨询人提起诉讼以从中招揽业务。其次，对于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人权特别是侵害老年人、未成年人等人身安全、合法权益的案件，应当严肃、认真地了解情况，告知依法应向哪个部门寻求法律帮助，必要时可提请法网值班人员关注。再次，对于介乎罪与非罪之间、成案与可不作案件处理之间的法律问题，在了解清楚具体情况后，驻场人员要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基本判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和谐、公正、法治、友善等价值取向，给出参考性意见。
三、驻场法律服务人员综合素养和技能
北京法网是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权威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驻场人员要牢固树立、养成具有法网特色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一，关于政治素质。驻场人员要在解答法律咨询工作中坚定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让人民群众在解决法律问题中体验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二，关于业务能力。首批驻场机构和驻场人员由市司法局各业务处室遴选，具有过硬的法律业务能力。对待每一个咨询问题，都应以审慎负责的态度和专业权威的敬业精神，认真予以解答。
第三，关于职业道德。一要态度友善。不因免费服务，对咨询人无耐心。二要认真细致。对待每一个咨询问题，应当做到认真细致、专业敬业。三要遵守规则。驻场人员应当按照规则和要求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为保证规范运行，北京法网专设网络监督人员，对法律服务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对于违反职业道德和法网规则的驻场人员，北京法网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取消驻场资格。
北京法网驻场机构和驻场人员要妥善处理好公益和效益的关系，统筹安排好解答法网咨询与办理正常业务案件工作，以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为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不懈努力。

